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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不是不交物业费，是
希望小区能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因质疑物业服务不到位，万柏林区某
小区 26名业主长期拒交物业管理费，
结果被物业公司全部诉至法院。万柏
林司法所介入诉前调解，找准纠纷焦
点，将业主和物业公司的矛盾“去了根
儿”。3月12日，调解员回访双方当事
人，确认调解协议已正常履行。

业主大倒苦水

前不久，家住万柏林区的王先生
遇上一件烦心事，他收到了小区物业
公司状告拖欠物业费的一纸诉状。

“物业不作为，小区环境差，我们反倒
成被告了！”与王先生一并被物业公
司起诉的，还有同小区的 25名业主，
说起物业服务，他们就气不打一处
来。

“物业的服务态度太差劲，楼
道灯泡坏了、吊顶掉了，不仅不主
动修缮，我们反映了很多次却没
人管……”王先生心里窝火。“积

雪不清理、楼道不打扫、家里暖气不
热……”陈女士情绪激动。“大家住着
不舒心，这样的物业服务我们都不满
意。”业主们纷纷大倒苦水。

物业服务做得不到位，部分业主
开始不交物业费，后来加入进来的业
主越来越多，联合“抵制”这家物业公
司。为妥善处理这起物业纠纷，推进
矛盾就地化解，征得当事双方同意
后，案件第一时间被流转至万柏林司
法所进行调解。

陷入恶性循环

物业服务纠纷，一头连着物业服
务企业，一头涉及业主切实利益，是
民生大事，也关乎营商环境。了解业
主的真实想法后，调解员与物业公司
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有的业主长期
不交物业费，没有收益怎能保障服
务？”物业公司也觉得委屈。“保洁费、
垃圾清理费、绿化费、公共区域电费
一年支出的费用不是小数目，就连层
层净化过滤的入户水也需要经费维

护……”在面对面调解现场，当事双
方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

调解员并未贸然平息双方争执，
而是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物业服
务不到位、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服
务再降低、更多业主拒交物业费，结
果是物业公司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如
此恶性循环，将严重影响业主生活环
境，甚至可能贬损房屋价值。”这番话
后，双方当事人面面相觑，若有所思。

调解“去了根儿”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小区能有一
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业主反映
的服务欠缺情况，我们会制订整改方
案加以解决。”在调解员的努力下，双
方当事人情绪缓和，一个个问题摆上
桌面讲开来，就物业管理存在的不
足，双方共同研究解决对策，逐步达
成一致性意见。

同时，调解员向双方释法明理，
告知业主拖欠物业管理费要承担法
律责任，而物业公司也应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提供完善的服务，并在实地走
访后指明了物业公司的管理漏洞及
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最后，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物业公司积极听取业主
关于小区管理服务方面的建议，改善
小区卫生、优化停车设施，提升服务
水平，26户业主则全额补齐了总计 10
万余元的物业管理费。记者 辛欣

法律链接：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
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
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
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
人身、财产安全。

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业主应当
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
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
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
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
拒绝支付物业费。

小区业主拒交物业费被诉

司法所找准焦点调解成功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娄烦居
民段先生的短视频社交平台账号被
盗，对方冒名与网友聊天，意图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3月 13日，娄烦
县公安局通报，因马家庄派出所反
诈宣传到位，段先生快速反应，主
动向民警咨询求助，及时阻止了一
起“盗号诈骗”案件的发生。

为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降低
群众财产损失风险，一直以来，马
家庄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组织民
警、辅警多渠道开展精准反诈宣
传，营造“时时提醒、人人提防”的

浓厚氛围。
几天前，居民段先生的某短视

频社交平台账号被盗，盗号者在软
件群里冒名与他人聊天。盗号者自
称是广州民警，说聊天对象的账号
涉嫌诈骗，让其配合调查。“聊天内
容和方法，跟民警宣传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例很相似。”段先生怀疑遇
到电信网络诈骗，便赶到马家庄派
出所咨询求证。

“肯定是电诈！”民警查看聊天
记录后立即作出判断，并发现盗号
者与别人的聊天仍在进行中。随

即，民警与短视频社交平台后台联
系，及时将段先生的账号封禁，成
功避免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
发生。

事后，民警对段先生较强的防
骗意识表示了肯定，帮助他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示范讲解了
App使用方法。同时，民警提醒段
先生开启预警功能，查阅App内“骗
局曝光”栏目的图文、案例、视频等
信息，以案为鉴，进一步增强识骗
防骗能力。

社交账号被盗 主动求助民警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王垚垚）凌晨时分，代驾开车
来到目的地，可车主却一直酣睡，
怎么也叫不醒，让代驾犯愁不已。
3月 12日，鼓楼派出所民警接到求
助后，根据驾驶证找到了车主家
属，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当天凌晨 2时 43分，鼓楼派出

所综合指挥室接到代驾司机郝师
傅报警求助，称其开车将车主送到
目的地后，车主一直酣睡不醒。接
警后，值班民警赵鑫带领辅警骆伟
赶到东二道巷永定路口。

经询问，郝师傅刚才从亲贤北
街代驾到这里，但车主却怎么也叫
不醒。了解情况后，民警又多次尝

试唤醒车主，但其始终酣睡。无奈
之下，民警只好在车内查找相关证
件，以确定车主的身份信息。通过
放置在车内的驾驶证，民警顺利联
系到了车主的父亲。对方说，他居
住在鱼池街，希望民警帮忙将儿子
送过去。随后，在民警一路护送
下，车主平安回到家中。

车主酣睡不醒 代驾犯愁不已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通讯
员 温强）黑龙江男子李某，伙同
他人虚构所谓的保健品项目，用返
利、旅游、发放鸡蛋等手段引诱老
年人交纳“入会费”，诈骗 20 余万
元。3月 13日，万柏林警方通报，李
某已被兴华责任区刑警队民警抓
获。

去年 11月初，漪汾街开了一家
“鑫鸿盛食品部”，35岁的黑龙江人
李某，是这家“食品部”的销售员。
奇怪的是，这家“食品部”没有什么

产品，李某的工作也不是销售，而
是向来人宣传一项所谓的保健品
项目。因为听课就能领到鸡蛋，还
有机会旅游，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前
往。李某告诉大家，他们正在搞一
个保健品项目，只要交钱“入会”，
就能定期得到返利，而“入会费”的
最低标准是 800元，上不封顶。在
李某的忽悠下，不少老人纷纷入
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某和其
老板田某就收到 20余万元。然而，
正当入了会的老人等待返利时，开

张还不足一个月的“食品部”却人
去楼空，大家这才发觉上了当。

接到报警后，兴华责任区刑警
队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却发现不论
是李某还是其老板田某，使用的都
是假名。随后，民警通过各种方法
追查两人踪迹，并于近日将李某抓
获。审讯中，李某对伙同田某虚构
保健品项目，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
不讳，目前已因涉嫌诈骗被监视居
住，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在逃的田
某。

虚构保健项目 诈骗二十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杨沫）女子没
有取得驾照，就替老公在高速公
路上驾驶货车，结果夫妻双双被
罚。3月 13日，山西高速交警六
支队通报了这样一起案例。

3月 2日下午 5时左右，山西
高速交警六支队十一大队民警在
天黎高速上社收费站执勤时，发
现一轻型货车在匝道内停车，立
即上前纠正。检查中，民警发现
坐在驾驶室的男子神色慌张，副
驾驶座的女子一直强调她老公是
因身体不适而停车，这一举动引
起了民警怀疑。

通过调取公共视频进一步核
查，原来女子途中驾驶该车辆，停
车是双方在交换座位。在证据面
前，女子承认了自己并未考取过
机动车驾驶证，只有驾驶农用三
轮车的经验。驾驶货车的原因是
其丈夫开车途中犯困且身体不
适，于是替老公“代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等相关
规定，民警依法对女子蒋某实施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处以罚款 2000 元；对其丈
夫实施的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 1000元的处罚。

山西公安交警提示，无证驾
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影响
其他交通参与者正常通行和道路
交通管理秩序工作的正常开展，
还因当事人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
知识和驾驶技能，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严重威胁自己和他人生命
财产安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无证女子
替夫“代驾”
两人受处罚


